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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计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度目的

为规范公司财务会计行为，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防范财务风险，维

护公司资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建筑行业

财务管理特性，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总部及各分公司、项目部的所有财务会计活动，涵盖工程投标、

项目施工、竣工结算、资金管理、成本核算等全业务流程。

第二章 会计核算规范

第三条 核算基础与原则

1. 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核算基础，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遵循客观

性、相关性、可比性、及时性等会计准则。

2. 建筑项目核算采用“单项工程核算制”，按单个工程项目设立独立核算台账，

归集项目成本、收入及费用，确保项目盈亏清晰可追溯。

第四条 核心会计科目设置

- 资产类：重点增设“工程施工”“工程结算”“周转材料”科目，其中“工程施

工”按“合同成本”（人工、材料、机械费等）、“间接费用”“合同毛利”明细核

算。

- 负债类：增设“应付账款-应付工程款”“预收账款-工程预付款”科目，区分

应付分包商款项与业主预付工程款，避免混账。

- 损益类：按“主营业务收入-工程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工程成本”核算项目

收支，收入确认需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中“时段履约义务”

要求，按项目完工进度分期确认。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五条 资金筹集与审批

1. 公司资金筹集（含银行贷款、项目融资）需经财务部门测算资金需求后，提

交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单笔融资额超 500 万元需报董事会审批。

2. 严禁项目部自行对外借款或提供担保，所有资金往来必须通过公司总部统一

账户结算，杜绝“账外资金”。

第六条 资金支付流程

1. 日常费用支付：需凭合法票据（发票、收据等），经部门负责人审核、财务

会计核验、财务负责人审批、总经理签字后，由出纳支付。

2. 工程款项支付：

- 支付分包商工程款：需附分包合同、工程进度确认单、发票，经项目部负责人

签字确认后，按“日常费用支付”流程审批。

- 支付材料采购款：需附采购合同、材料验收单、发票，由物资管理部门与财务

部门双重核验后支付。

第四章 成本核算与控制

第七条 项目成本核算范围

项目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

- 直接成本：人工费用（项目人员工资、劳务费）、材料费用（主材、辅材采购

成本）、机械使用费（设备租赁、折旧费）、其他直接费用（场地清理费、检测费）。

- 间接成本：项目部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按各项目工时或产值比



例分摊。

第八条 成本控制要求

1. 每个项目开工前，财务部门需联合工程部制定《项目目标成本表》，明确各

项成本控制指标；施工过程中每月出具《项目成本分析报告》，对比实际成本与

目标成本差异，超支 10%以上需提交整改方案。

2. 材料成本控制：实行“采购计划-验收-领用”三级管控，材料领用需凭项目

部签发的《领料单》，杜绝浪费或挪用，月末进行材料盘点，做到账实相符。

第五章 财务报告与监督

第九条 财务报告编制

1. 月度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需在次月 10 日前完成

编制，季度报告需附《季度项目经营分析》，年度报告需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2. 项目部需按月向总部财务部门报送《项目收支明细表》《工程进度与成本匹

配表》，确保总部实时掌握项目财务动态。

第十条 财务监督与审计

1. 内部监督：财务部门需定期（每季度）对项目部进行财务检查，重点核查资

金使用合规性、成本核算准确性、票据真实性。

2. 外部审计：每年聘请独立审计机构对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向董

事会及股东披露；项目竣工后需开展专项审计，确认项目最终盈亏。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制度修订

本制度根据国家财经法规更新及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由财务部门提出修订建议，

报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十二条 制度生效

本制度自 2018 年 07 月 18 日起施行，解释权归公司财务部。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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